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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1.1 目的依据
为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地质灾害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社会稳定，根据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《沙安委办字关于做好应急预案修编工作的通知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要求，结合本东湾镇实际，制定本预案。
1.2 适用范围
本预案适用于本东湾镇行政区域内滑坡、崩塌、泥石流、地面塌陷等突发地质灾害的预防、预警、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。
1.3 工作原则
预防为主，科学防控：强化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，提高防范的科学性和主动性。
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：在东湾镇党委、政府统一领导下，建立 “属地管理、分级响应” 机制。
生命至上，快速响应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避险，高效开展救援。
资源整合，协同联动：整合各类应急资源，形成政府、部门、村、社会力量协同处置的格局。
2 组织体系
2.1 应急指挥机构（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）
组成人员：
指挥长：东湾镇镇长
副指挥长：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副书记、分管自然资源工作的武装部长
成员单位：安委办、村镇规划发展中心、派出所、社会事务办、卫生院、财政所、武装部、便民服务中心、水管所、学校等部门负责人及各村党支部书记。
主要职责：
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地质灾害防治的决策部署，统一指挥本东湾镇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；
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，督促落实防控措施；
决定启动、终止应急响应，部署现场处置、人员转移、物资调配等工作；
协调上级部门及相邻乡镇支援，配合开展灾后重建和评估总结。
2.2 应急工作机构（指挥部办公室）
设在安委办，办公室主任由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副书记兼任。
主要职责：
负责收集、汇总、上报地质灾害信息，发布预警通知；
组织编制、修订本预案，指导村制定地质灾害应急方案；
统筹应急演练、宣传培训及日常监测工作；
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2.3 现场指挥部
突发事件发生后，由指挥部指定负责人组建现场指挥部，下设：
抢险救援组：由武装部、派出所、电管所、应急救援队伍、民兵等组成，负责搜救被困人员、排除险情。
监测预警组：由村镇规划发展中心、水管所等组成，负责灾害现场实时监测，研判发展趋势。
转移安置组：由社会事务办、村干部组成，负责组织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，安排临时安置。
医疗救护组：由卫生院负责，开展伤员救治、卫生防疫工作。
物资保障组：由财政所、安委办负责，调配应急物资、保障后勤供应。
治安交通组：由派出所负责，维护现场秩序，实施交通管制。
3 运行机制
3.1 风险防控与监测
主要风险：本东湾镇宽沟村、傢什窑村存在洪水隐患。
四道班区域存在滑坡、崩塌隐患。
监测队伍及职责：
监测责任人：由水管所、村干部、网格员组成。
职责：定期巡查隐患点，记录河道於堵迹象；发现异常及时上报指挥部办公室；配合上级部门开展灾情统计。
3.2 预警
3.2.1 预警发布
收到上级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后，通过以下方式传递：
广播、大喇叭、微信群通知；
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及偏远区域，由村干部逐户通知。
3.2.2 预警响应措施
加强隐患点巡查及监测频次，实时上报动态信息；
应急救援队伍、各工作组进入待命状态，检查装备物资；
明确转移路线，村委会、临时安置点及责任人；
提前转移易受灾害威胁的人员和贵重物资，关闭危险区域场所；
加强交通管制和治安巡逻，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危险区域。
3.2.3 预警解除
根据上级指令，及时通知受影响区域解除预警措施，恢复正常秩序。
4 应急处置与救援
4.1 信息报告
报告渠道：村队第一时间报指挥部办公室（电话：18199668269），紧急情况可直接拨打 110、119、120。
报告内容：灾害发生时间、地点、类型、规模、人员伤亡及被困情况、已采取措施。
报告时限：发现险情后 30 分钟内口头报告，2小时内书面报告。
4.2 应急响应
4.2.1 启动条件
出现地质灾害险情或发生小型及以上地质灾害。
启动程序：指挥部指挥长批准后，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下达启动命令。
4.2.2 处置措施
现场管控：设置警戒区，禁止人员、车辆进入危险区域，由治安交通组实施管制。
抢险救援：组织应急队伍、村干部搜救被困人员，对滑坡、崩塌体采取临时加固措施；抢修损毁道路、通信设施。
人员转移：按预定路线将受威胁群众转移至安置点，提供食品、饮用水等生活保障。
医疗救护：对受伤人员紧急救治，防范传染病疫情。
4.2.3 联动支援
如需增援，及时上报上级应急指挥机构，协调自然资源、应急管理、消防救援等部门力量支援。
4.2.4 响应结束
当险情得到控制、受灾群众妥善安置后，由指挥部宣布终止响应。
5 后期处置
5.1 善后处置
配合上级部门制定受灾群众救助、补偿方案，发放救济物资；
对伤亡人员家属进行慰问、抚恤，提供心理咨询服务；
清理灾害现场，修复损毁的基础设施，恢复生产生活秩序；
开展环境监测，防范次生灾害。
5.2 评估总结
指挥部办公室配合上级部门分析灾害成因、处置效果，总结经验教训，提出改进措施，形成评估报告。
6 应急保障
6.1 通信保障
应急通信联系单位：东湾镇电信所（电话：18997892811）；
指挥部 24 小时值班电话：0993-6944612。
6.2 队伍保障
基层应急队伍：民兵 30 人、派出所民警 5 人、水管所巡查员 4 人；
专业支援队伍：联系上级消防救援大队、地质灾害应急专家组。
6.3 物资保障
储备物资：救生衣 6 件、应急照明设备5套、铁锹(十字镐)20把、帐篷 5 顶、棉被 100床、防洪铁丝网600平米、吨袋500个、折叠床50张、防潮垫20张，存放于东湾镇应急物资仓库（地址：商贸路10号，电话：18199668269、13999146583）。
6.4 场所保障
应急避难场所：各村村委会、东湾镇中心校、可容纳4000 余人。
7 预案体系
本预案是东湾镇突发地质灾害专项应急预案，各村队需制定针对性应急方案，形成 “东湾镇---村---隐患点” 三级预案体系。
8 附则
8.1 发布实施
本预案由东湾镇人民政府发布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东湾镇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8.2 宣教培训
每年至少组织1次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，向群众发放避险手册，提高防灾意识。
8.3 预案演练
每年汛期前组织 1 次应急演练，重点检验预警响应、人员转移、抢险救援等环节。
9 附件
东湾镇地质灾害风险点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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